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產學合作實習計畫 

師  長  推  薦  函 
     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學生資料 
     

學號   姓名   系所/班級 / 

       
檢附文件 

     
以下文件請提供「大三上學期」資料，並勾選確認： 

學期成績單(含德育成績)   出缺勤紀錄證明   獎懲紀錄 

資料備妥後，請連同此表單提供師長進行評價。 

       
師長評價欄位 

     
項目 評價基準 得分 

一、日常表現(20%) 

    1.獎懲紀錄 

    2.出勤狀況 

 

必要條件 無懲處、申誡等紀錄 

日常表現優良，出勤狀況佳(16 分~20 分) 

日常表現中等，出勤狀況尚可(10 分~15 分) 

日常表現中等，出勤狀況差強人意(0 分~9 分) /20 

二、學習態度(30%) 

     1.積極主動 

     2.虛心求教 

     3.親切和善 

積極主動、用心學習(26 分~30 分) 

表現中等、循規蹈矩(15 分~25 分) 

積極度不佳，需師長督促(0 分~14 分) 
/30 

三、學業表現(20%) 

     1.課堂學習 

     2.作業報告 

     3.考試成績 

必要條件 
學期成績平均 75 分 / 德育成績平均 80 分 

無須重修學分 

學業表現良好，作業報告超乎期待(18 分~20 分) 

學業表現中等，作業報告符合期待(14 分~17 分) 

學業表現中等，作業報告需要指導(10 分~13 分) /20 

四、應用能力(30%) 

    1.邏輯概念 

    2.知識運用 

    3.融會貫通 

能夠學以致用、懂得舉一反三(26 分~30 分) 

透過師長些許協助，得以融會貫通(15 分~25 分) 

通常需要加強輔導，才能進入狀況(0 分~14 分) 
/30 

總分 必要條件均有符合 

/100 

評價 

85 分 以 上 ：推薦任用    

84 分 ~ 70 分：可培育對象    

69 分(含)以下：不推薦任用 

其它評語： 

 

 

 
師長簽章 

     
系主任 班導師 

    

 


